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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发

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

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

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万福及马红菊夫妇承诺：自通达股份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个月，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

通达股份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

焦会芬、李发明承诺：自通达股份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通达股份回购本人持有的

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史万福、马红菊、曲洪普、邵学

良、马艳红、焦会芬同时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通达股份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承诺期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在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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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而编

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通达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20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

行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 400万股，网上定

价发行 1,600万股，发行价格为 28.80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11】71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通达股份”，股票代码“002560”；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1,600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3月 3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年 3月 3日

3、股票简称：通达股份

4、股票代码：002560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888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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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

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

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600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的

股份

史万福 2,237.44 28.36 2014年 3月 3日

马红菊 1,884.16 23.89 2014年 3月 3日

曲洪普 588.80 7.47 2012年 3月 3日

邵学良 588.80 7.47 2012年 3月 3日

马艳红 353.28 4.48 2012年 3月 3日

焦会芬 117.76 1.49 2012年 3月 3日

李发明 117.76 1.49 2012年 3月 3日

小计 5,888 74.65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400 5.07 2011年 6月 3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1,600 20.28 2011年 3月 3日

小计 2,000 25.35 --

合计 7,888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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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enan Tong-Da Cable Co., Ltd.

注册资本
5,888万元（发行前）

7,888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史万福

住 所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主营业务 钢芯铝绞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凭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营）；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可经营

或禁止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所属行业 C76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邮政编码 471922

电 话 0379-67512588

传 真 0379-67512888

互联网址： http://www.hntddl.com

电子信箱： hntddlzqb@163.com

董事会秘书 张治中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现任职务 任期
持股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1 史万福 董事长 2010.12.18-2013.12.18 2,237.44 28.36

2 马红菊
副董事长

财务总监
2010.12.18-2013.12.18 1,884.16 23.89

3 曲洪普 董事、总经理 2010.12.18-2013.12.18 588.80 7.47

4 邵学良 董事、副总经理 2010.12.18-2013.12.18 588.80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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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耀先 独立董事 2010.12.18-2013.12.18 -- --

6 刘延岭 独立董事 2010.12.18-2013.12.18 -- --

7 毛庆传 独立董事 2010.12.18-2013.12.18 -- --

8 张治中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10.12.18-2013.12.18 -- --

9 马艳红 监事会主席 2010.12.18-2013.12.18 353.28 4.48

10 焦会芬 监事 2010.12.18-2013.12.18 117.76 1.49

11 蔡晓贤 职工监事 2010.12.18-2013.12.18 -- --

合计 - - 5,770.24 73.16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史万福和马红菊夫妇，二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121.60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70%，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52.25%。

其基本情况如下：

史万福，男，身份证号码：41032119650123****，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持有 2,237.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史万福

先生兼任河南省偃师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偃师市政协常委、洛阳市政协第十

一届委员会委员，并曾先后获得“洛阳市首届‘百佳’民营科技实业家”、“第

二届河南省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洛阳市劳动

模范”等荣誉和称号。

马红菊，女，身份证号码：41012419660722****，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持有1,884.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

马红菊女士曾先后获得“偃师市首届‘十佳女杰’”、“洛阳市‘三八红旗

手’”、“偃师市经济发展女能人”、“偃师市双学双比女能手”、 “洛阳市

‘巾帼科技致富女状元’”等荣誉和称号。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史万福和马红菊夫妇。马红菊女士不存在对

外股权投资情况。除本公司外，史万福先生还控股万福置业，持有其 90%的股权，

同时参股万年硅业，出资比例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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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万福先生的控股企业万福置业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888 万元

实收资本：888 万元

注册地址：洛阳市西工区水榭王城 11号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建筑材料的销售

万福置业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 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875.61 879.40

净资产 875.61 879.40

项 目 2010年 2009 年

净利润 -3.79 -4.21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28,473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本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1 史万福 2,237.44 28.36

2 马红菊 1,884.16 23.89

3 曲洪普 588.80 7.47

4 邵学良 588.80 7.47

5 马艳红 353.28 4.48

6 焦会芬 117.76 1.49

7 李发明 117.76 1.49

8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27

9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1.27

10
中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00 1.27

11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1.27

合计 6,288.00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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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2,000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4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二、 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发行价格：28.80元/股。

对应发行市盈率：

（1）31.65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0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42.35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0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的股票为 400万股，有效申

购为 3,300万股，中签率为 12.12%，认购倍数为 8.25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

行 1,600 万股，中签率为 1.4529036734%，超额认购倍数为 69倍。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76,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33,893,120.00元。

2、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1年 2月 28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1]第 5-0002号”《验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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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42,106,880.00元，具体构成如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元）

1 承销保荐费用 34,760,000.00

2 审计费用 1,838,000.00

3 律师费用 1,500,000.00

4 信息披露费、股份登记费、上市初费 3,500,000.00

5 材料印刷费及其他 508,880.00

合计 42,106,880.00

每股发行费用为 2.11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六、 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533,893,120.00元。

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10.06元。（按照 201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 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68元（每股收益按 201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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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11年 2月 15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的事项；

5、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公司无重大资产（或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

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10、公司没有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12、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13、公司没有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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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保荐代表人：杨卫东 余华为

电话：010-85127999

传真：010-85127888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已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保荐书》，民生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本保荐机构认为，通达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民

生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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